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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瞭解教師教學服務績效，以為辦理教師升等審查之

依據，特遵照教育部台(八七)審字第八七○四七七四一號

及台(八七)審字第八七○八一五四一號函規定，訂定「真

理大學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

法)。 

第 二 條 教師申請升等資格審查時，各級教評會對其教學服務成績

之考核悉依本辦法辦理。 

教師申請升等應先填寫本辦法所附之教師升等教學服務

基本資料自述表及自我評鑑考核表，逕向所屬學系(組)提

出升等之申請。學系(組)收件後應附基本資料，請教學、

服務相關單位提供或驗證送審教師之教學服務具體表現。

教學、服務相關單位應提供詳實資料，以供考核之參考依

據。 

第 三 條 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總分以一百分計算，教學項目

成績佔百分之六十，服務項目成績佔百分之四十。 

第 四 條 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之考核評審項目及其分項之權重

如下： 

一、教學佔百分之六十： 

（一）學校、學系(組)教學目標之配合(佔十五分)。 

（二）與教學行政單位配合情形(佔十五分)。 

（三）上課及教材準備情形(佔十五分)。 

（四）學生學習反應評量(佔十分)。 

（五）其他教學相關事項(佔五分)。 

二、服務佔百分之四十： 

（一）兼任行政職務或協助行政事務情形(佔十分)。 

（二）擔任各種委員會委員及出席各種會議情形(佔十



分)。 

（三）擔任導師或輔導老師(佔五分)。 

（四）留校服務情形(佔五分)。 

（五）參與學系(組)、校務之貢獻(佔五分)。 

（六）其他服務相關事項(佔五分)。 

第 五 條 教學項目小計及服務項目小計須分別達 42 分及 28 分，

方為達成 70分標準。 

教評會個別委員所評定之教學服務成績須有過半數委員

評定為達成 70分標準且該級教評會委員評定之總計平均

分數達70分者，為通過該級教評會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。 

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之考核，教評會個別委員所評定之

教學項目小計若高於 55 分或低於 42 分；服務項目小計

若高於 37分或低於 28分，須敘明具體理由。 

第 六 條 本辦法考核項目均以教師申請升等前五年內之事實為限，

各項評分內容均須提出具體事實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